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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事務委員會 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 
(截至 2012年 6月 7日的情況 ) 

 

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監察直接資助計劃學校  
 

   

1.1 基督教臻美黃乾亨

小學暨初中學校 (下
稱 "臻美學校 ") 

 

2009年 7月 6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書面

回應，以解釋臻美學校事件，並闡

述在監察臻美學校方面曾採取的措

施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擬 於 2012 年  
8月提供一份資料文件。 

2. 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檢討  2011年 6月 13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⎯⎯  
 
(a) 定期調查半日制及全日制幼稚

園教師的薪酬，並定期向事務

委員會匯報調查結果；及  
 
(b) 定期向事務委員會提供資料，

列明半日制及全日制幼稚園的

數目及百分比，以及半日制及

全日制幼稚園教師的流動率。

 
 
 

有待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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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3. 德 育 及 國 民 教 育 科 的

諮詢  
2011年 7月 12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

料，說明有何措施防止德育及國民

教育科課程的內容與通識教育科

及常識科重疊，以及因應實際情況

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分配課時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
4. 傳 媒 辨 識 教 育 及 含 不

雅內容的免費報章  
2012年 2月 14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

料，說明性教育和傳媒辨識教育的

課程指引，以及學校就這兩個科目

作出的教學安排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
5. 大學經營商業業務  2012年 3月 12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與各所

大學協調，以提供資料說明政府和

個別大學就監管大學經營商業業

務所採取的政策及機制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於  
2012年 5月 14日隨立法

會 CB(2)2001/11-12(01)
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 

6. 大學學術自由  2012年 3月 12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與香港

浸會大學、香港大學及香港科技大

學協調，以提供資料說明這些大學

將採取哪些措施保障並促進其教

職員和學生的學術自由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
7. 為 少 數 族 裔 兒 童 提 供

的學前教育支援  
2012年 4月 20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

料，說明為少數族裔兒童提供的學

前教育支援。 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於  
2012年 5月 14日隨立法

會 CB(2)2000/11-12(01)
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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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8. 新學制的實施進度  2012年 4月 20日  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

2012年香港中學文憑 (下稱 "中學文

憑 ")通 識 教 育 科 的 已 評 閱 試 卷 樣

本，以及承認中學文憑資歷的海外

大學的詳細資料。  
 

有待回覆。  

9. 電 子 教 科 書 市 場 開 拓

計劃 (下稱 "該計劃 ") 
2012年 5月 14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
 
(a) 在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( 下 稱 " 財 委

會 ")提交撥款建議前提供詳細

資料及分項數字，說明如何使

用擬議開立的 5,000萬元承擔

額推行該計劃；及  
 
(b) 就在會議上通過有關推廣教科

書回收及使用舊書的議案提供

書面回應。  
 

政府當局就 (a)項的回應

於2012年5月21日隨立法

會 CB(2)2090/11-12(01)
號文件送交委員，就 (b)
項的回應則於2012年6月
6 日 隨 立 法 會

CB(2)2296/11-12(01) 號

文件送交委員。  

10. 建 議 向 香 港 特 別 行 政

區政府獎學基金 (下稱

"政府獎學基金 ")和 自

資專上教育基金注資  

2012年 5月 14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向財

委會提交的文件中加入資料，說明

其 就 委 員 的 下 述 建 議 所 作 的 考

慮：在政府當局提出向政府獎學基

金和自資專上教育基金額外注資

的建議下，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

生提供專項獎學金及獎勵計劃。  
 
 

政府當局已把所需資料

加 入 其 於 2012 年 5 月  
25日發給財委會的文件

[FCR(2012-13)33]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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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  會議日期  需要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1. 第 六 輪 配 對 補 助 金 計

劃  
2012年 5月 14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向財

委會提交撥款建議前，向事務委員

會匯報其就委員的下述建議所作

的考慮：以 1：1的配對比率，為院

校籌得用以開辦副學位課程的私

人捐款提供配對補助金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於  
2012年 5月 25日隨立法

會 CB(2)2161/11-12(01)
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2年 6月 7日  


